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学生助理考核量化细则
	考核项目
	满分
	明细规则

	考勤情况
	10 
	1.迟到、早退、擅自离岗，每次扣5分。
2.旷工每次扣5～10分；月旷工超过2 次，解除聘用，报学生处备案。
3.请假每次扣3分。

	工作完成情况
	60 
	1.未按规定时间开启实验室或教学设备，每次扣30分。
2.课后未按要求关闭设备、断电、打扫卫生、锁门等，每次扣10分。
3.设备摆放、耗材补充、值班室卫生不达标，每次扣10分。
4.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管理教师交办的临时工作，每次扣10分。
5.未参加周三定期卫生扫除，每次扣10分。
6.卫生清扫质量经检查组认定为“不合格”的，每次扣10分。

	工作态度
	20 
	1.优秀（16～20分）：主动负责、履职到位、服从安排、协作顺畅、严守制度。
2.良好（12～15分）：主动工作、责任心较强、服从安排、遵守制度。
3.合格（5～11分）：完成本职、服从管理、遵守纪律、无明显违规。
4.不合格（0～4分）：消极被动、责任心弱、不服从安排、存在违纪。

	额外贡献
	10 
	1.经管理教师确认的加班（超出标准工时），每次加5分。
2.协助处理紧急事务、承担重要任务且表现突出，每次加1-2分。
3.无相关情形不加分。


备注：各扣分项针对同一事件不重复扣分，从该单项满分中扣除，扣至0分为止，不产生负分。

